本表格可至教育部社教司/電子公告區下載http://www.edu.tw/socie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縣（市）孝親家庭楷模推薦書（學生組格式）

	（二吋照片黏貼處）
	組別：（請勾選）

□學生組（國小） 

□學生組（國中）

□學生組（高中職）
	學生姓名：

	
	
	學生年齡：

	
	
	學生性別：

	
	
	學校名稱：

	
	
	學生年級：

	
	
	聯絡電話：　　

	
	
	住址：

	家庭狀況（以同住現況為主）
	稱謂
	姓名
	出  生

年月日
	職業（或就讀學校）
	學歷

	
	
	
	
	
	

	
	
	
	
	
	

	
	
	
	
	
	

	
	
	
	
	
	

	（請勾選）□自我推薦  □第3人推薦，推薦人姓名:__________，與被推薦人關係:________

	家庭互動溫馨事蹟簡介
	1.總字數至少600字。（繕打時比例可拉大）

2.佐證資料請用編號附於本推薦書後

3.請提供家庭互動清晰照片3-5張，並依後附格式黏貼

4.如為自我推薦，請務必分別由父母與子女雙方相互寫下平日互動之事實。（如子女年幼無法書寫，可以繪畫
等創意方式代替文字）

	學校：                         （請蓋印信，未加蓋者，不予受理）
地址：                              （請簽章）
校長：      

連絡人及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初審單位意見

（請加蓋機關首長職章）
	決審意見

	· 排序第_______位【必填】

· 初審意見請分點條列敘明
1.

2.

3.
	


本表格可至教育部社教司/電子公告區下載http://www.edu.tw/socie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縣（市）孝親家庭楷模推薦書（教職員工組格式）

	（二吋照片黏貼處）
	姓名：

	
	年齡：

	
	性別：

	
	服務學校名稱：

	
	職稱：

	
	聯絡電話：　　

	
	住址：

	家庭狀況（以同住現況為主）
	稱謂
	姓名
	出  生

年月日
	職業（或就讀學校）
	學歷

	
	
	
	
	
	

	
	
	
	
	
	

	
	
	
	
	
	

	
	
	
	
	
	

	（請勾選）□自我推薦  □第3人推薦，推薦人姓名:__________，與被推薦人關係:________

	家庭互動溫馨事蹟簡介
	1.總字數至少600字。（繕打時比例可拉大）

2.佐證資料請用編號附於本推薦書後

3.請提供家庭互動清晰照片3-5張，並依後附格式黏貼

4.如為自我推薦，請務必分別由父母與子女雙方相互寫下平日互動之事實。（如子女年幼無法書寫，可以繪畫
等創意方式代替文字）

	學校：                         （請蓋印信，未加蓋者，不予受理）
地址：                              （請簽章）
校長：      

連絡人及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初審單位意見

（請加蓋機關首長職章）
	決審意見

	· 排序第_______位【必填】

· 初審意見請分點條列敘明
1.

2.

3.
	


家庭互動照片黏貼表

就讀或服務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自我推薦或被推薦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4×6彩色家庭互動照片黏貼處


	4×6彩色家庭互動照片黏貼處


教育部全國孝親家庭月-100年孝親家庭楷模選拔及表揚作業流程圖

[image: image1]

1.除臺北市、高雄市外，其餘地方（含原高雄縣內部分）之國立.縣市立及私立高中職之高中部學生組及國立及私立高中職教職員工組均由中部辦公室初審。


2.推薦名額


(1)高中職學生組：依學校所在縣市，依初審提名名額表推薦


(2)高中職教職員工組：推薦3名。








 1.各公私立國中小學由所在地之縣市遴選推薦。


2.位於北、高兩市之公私立高中職，由北高兩市教育局初審。


3.北.高兩市以外之國立.縣市立及私立高中職國中部.國小部由學校所在地縣市政府初審。


4.縣市立高中職教職員工組由學校所在地縣市政府初審。


5.各地方政府推薦各組名額請參考提名名額表。





        教育部


召開孝親家庭楷模決審會


         審查





教育部公開表揚55名孝親家庭楷模(100年5月初)





通過





教職員工組


(選拔3名)





高中職學生組


(選拔12名)





國中學生組


(選拔15名)





國小學生組


(選拔25名)





由學校或


初審單位自行表揚





不通過





推薦作業開始





當事人採自我推薦





當事人被推薦





當事人就讀或服務學校審核








(1)函送中部辦公室





(2)函送學校所在地直轄市政府教育局或各縣市政府





資料退還當事人





資料退還當事人





通過





未通過





未通過





通過





通過





未通過





未通過





函送教育部(由教育部指定單位承辦收件)


(收件時間：100年3月10日前)








名











